
６、下列机构或人员将不得参与本次网下发行：
①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
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
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②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５％以上的股东，主承销商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和其他员工；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５％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
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③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④第①、②、③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子女及其配

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⑤过去６个月内与主承销商存在保荐、 承销业务关系的公司及其持股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已与主承销商签署保
荐、承销业务合同或达成相关意向的公司及其持股５％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⑥通过配售可能导致不当行为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组织。
⑦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黑名单中的机

构或人员。
第②、③项规定的禁止配售对象管理的公募基金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但

应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７、配售对象应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资产规模或

资金规模。
符合以上条件且在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２日（Ｔ－５日）１２：００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

成备案，且已开通ＣＡ证书的网下投资者和股票配售对象方能参与本次发行的
初步询价。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私募基金投资者需同时
完成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的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网下投资者需自行审核比对关联方， 确保不参加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存
在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关系的新股网下询价。 投资者参与询价即视为与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关系。如因投资者的原因，导致参与
询价或发生关联方配售等情况，投资者应承担由此所产生的全部责任。

主承销商将在初步询价及配售前对投资者是否存在上述禁止性情形进行
核查，投资者应按主承销商的要求进行相应的配合（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公司章
程等工商登记资料、安排实际控制人访谈、如实提供相关自然人主要社会关系
名单、配合其它关联关系调查等），如拒绝配合或其提供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其
存在上述禁止性情形的，主承销商将拒绝其参与初步询价及配售。

（二）承诺函及资质证明文件的提交方式
１、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和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
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无需提供承诺函及关联关系核查表。

２、其他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需按照本询价公告的要求在广发证券官
方网站上填写和提交《网下投资者承诺函（个人 ／机构）》、《网下投资者基本信
息及关联关系核查表（个人 ／机构）》及其他核查资料（如适用），所有核查资料
的填写和提交请严格按照以下步骤完成：

（１）在线填写网络版：登录广发证券官方网站，点击“我们的业务－投资银
行－业务公告”（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ｂａｎｋ ／ ｎｅｗｓ），点击ＩＰＯ专栏中的
“雪龙集团ＩＰＯ项目网下投资者报备系统入口及重要提示”， 仔细阅读填写说
明，通过该业务公告中的链接进入广发证券ＩＰＯ项目网下投资者报备系统（以
下简称“报备系统”），直接在线填写《网下投资者承诺函（个人 ／机构）》和《网下
投资者基本信息及关联关系核查表 （个人 ／机构）》（如已注册并录入基本信息
的投资者， 请先更新关联关系信息等相关信息， 再选择拟参与项目并打印盖
章），请在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２日（Ｔ－５日）１７：００前填写提交完毕。 填写完成后，请直接
将最终填写结果打印并签字盖章。

（２）在线上传签字盖章扫描件、ＥＸＣＥＬ电子件（如有）：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２日（Ｔ－
５日）１７：００前（上传截止时间），其他机构 ／个人投资者请将《网下投资者承诺函
（个人 ／机构）》、《网下投资者基本信息及关联关系核查表（个人 ／机构）》及其他
核查资料（如适用）的签字盖章扫描件、ＥＸＣＥＬ电子件（如有）在报备系统内
“雪龙集团”ＩＰＯ项目核查材料上传页面对应文件栏目的“附件上传”处提交，
具体要求详见该页面“提交要求”和“提交主体”。

在线上传文件成功后，签字盖章等文件的原件请自行保管备查，无需向主
承销商邮寄。若投资者对在线填写、打印、在线上传核查资料等操作有疑问，请
咨询主承销商，咨询电话见本公告。

未按规定提交文件、提交文件内容不完整、或经审查属于中国证监会承销
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禁止配售情形的， 主承销商将其排除在可以参加初
步询价的投资者范围之外。

三、初步询价
１、本次初步询价通过上交所的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进行，符合《管理办

法》及《管理细则》要求的投资者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２日（Ｔ－５日）１２：００前在中国证
券业协会完成网下投资者备案，并办理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数字证书、
与上交所签订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使用协议， 成为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的用
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私募基
金投资者需同时完成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的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２、本次初步询价期间为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３日（Ｔ－４日）及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１日（Ｔ－３
日）每日９：３０－１５：００。 在上述时间内，投资者可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
台填写、提交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３、初步询价期间，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报价应当包含每股价
格和该价格对应的拟申购股数，且只能有一个报价，其中非个人投资者应当以
机构为单位进行报价， 每个配售对象填报的拟申购股数不得超过网下初始发
行总量。网下投资者为拟参与报价的全部配售对象录入报价记录后，应当一次
性提交。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报价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报价记
录为准。

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及广发证券对发行人的估值情况， 主承
销商将网下投资者指定的配售对象最低拟申购数量设定为２００万股，拟申购数
量最小变动单位设定为１０万股， 即网下投资者指定的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
超过２００万股的部分必须是１０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不得超
过８００万股。

４、网下投资者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
（１）网下投资者未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２日（Ｔ－５日）１２：００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完成网下投资者信息登记备案的；
（２）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实行）》的规定，未能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
成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的私募基金；

（３）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
息不一致的；该信息不一致的配售对象的报价部分为无效报价；

（４）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８００万股以上的部分为无效申报；
（５）配售对象拟申购数量不符合２００万股的最低数量要求，或者拟申购数

量不符合１０万股的整数倍，则该配售对象的申报无效；
（６）被中国证券业协会列入黑名单的网下配售对象；
（７）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

规模申购的，则该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
四、确定有效报价投资者和发行价格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

并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后， 首先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
价最高的部分，剔除部分将不低于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１０％（当最高
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的申报可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
低于１０％）。 如被剔除部分的最低价格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大于拟剔除数
量时，该档价格的申购将按照拟申购数量由少至多依次剔除，如果申购价格和
拟申购数量都相同的则按照申报时间由晚至早的顺序依次剔除。 剔除部分不
得参与网下申购。

在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的部分后，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考虑剩余报
价及拟申购数量、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
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有效报价投资者数
量及有效拟申购数量。 有效报价投资者（指机构法人或个人）的数量不少于１０
家。

有效报价投资者的认定按以下方式确定：
（１）当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网下投资者小于１０家时，中止发行；
（２）当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网下投资者不少于１０家时，剔除最高报价部

分后申购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网下投资者即为有效报价投资者。 有效报价
投资者申购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申购数量为有效申购数量。

五、老股转让安排
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发行数量为３，７４７万股，本次发行前股东

所持发行人股份在本次发行时不向投资者公开发售， 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不
超过１４，９８６．１５万股。

六、网下网上申购
１、网下申购
本次网下申购的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２月５日 （Ｔ日）９：３０－１５：００。 ２０２０年２月４日

（Ｔ－１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在《发行公告》中公布发行数量、发行价格、网
下投资者的报价情况以及有效报价投资者的名单等信息， 全部有效报价配售
对象必须参与２０２０年２月５日（Ｔ日）的网下申购。 在参与网下申购时，其申购价
格为确定的发行价格， 申购数量为其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的有效报价所对应
的有效申报数量。

在申购时间内， 网下投资者可以为其管理的每一配售对象按照发行价格
填报一个申购数量。 申购时，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２、网上申购
本次网上申购的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２月５日（Ｔ日）９：３０－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投资者持有１万元以上 （含１万
元）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可在２０２０年２月５日（Ｔ
日）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每１万元市值可申购１，０００股，不足１万元的部分
不计入申购额度。每一个申购单位为１，０００股，申购数量应当为１，０００股或其整
数倍，但申购上限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具体网上发行
数量将在《发行公告》中披露。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２０２０年２月３日（含，Ｔ－２
日）前２０个交易日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５日（Ｔ日）申购
多只新股。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 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
购。

网上投资者在２０２０年２月５日（Ｔ日）参与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 若配售对象同时参

与网下询价和网上申购的，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七、本次发行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５日（Ｔ日）１５：００同时截止。 申购结束

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申购情况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５日（Ｔ日）决定是否
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回拨机制的启动将根据网
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回拨前网上发行数
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１）网下发行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

过５０倍、低于１００倍（含）的，应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２０％；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１００倍的，回拨比例为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４０％；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１５０倍的，回拨
后无锁定期网下发行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１０％。 本段所指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应按照扣除设定限售期的股票数量计算。

（２）若网上申购不足，可以回拨给网下投资者，向网下回拨后，有效报价投
资者仍未能足额申购的情况下，则中止发行；

（３）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中止
发行。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于２０２０
年２月６日（Ｔ＋１日）在《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
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

八、网下配售原则
本次网下初步配售结果根据以下原则进行确定：
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交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方可且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完成双向回拨后， 将根据以下原则对网下投资者进行初
步配售：

１、主承销商将提供有效报价并参加网下申购的符合配售投资者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分为以下三类，同类配售对象获得配售的比例相同：

（１）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保基金为Ａ类投资者；
（２）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为Ｂ类投资者；
（３）其他投资者为Ｃ类投资者。
２、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不低于５０％优先向Ａ类投资者配售。 主承销商和发行

人在保证Ａ类投资者配售比例不低于Ｂ类投资者配售比例的前提下，预设本次
网下发行数量的２０％优先向Ｂ类投资者配售。若按上述预设比例配售，Ａ类投资
者的配售比例低于Ｂ类投资者， 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可以调整Ａ类投资者和Ｂ类
投资者的预设比例。

３、若网下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双向回拨之后），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将根据以下原则进行配售：

（１）当Ａ类投资者的申购总量＞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５０％时，Ａ类投资者的
配售比例≥Ｂ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Ｃ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

（２）当Ａ类投资者的申购总量≤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５０％时，Ａ类投资者全
额配售；Ｂ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Ｃ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

（３）配售股数只取计算结果的整数部分，不足一股的零股累积后由主承销
商配售给Ａ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Ａ类投资
者，则零股配售给Ｂ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
Ｂ类投资者，则零股配售给Ｃ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申购数
量相同，则按照申购时间先后配售给申购时间早的配售对象；如果按照上述方
法仍不能确定， 则以配售对象申购时在上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中记录先后
顺序为准； 若由于获配零股导致该配售对象的配售股份超出其有效申购数量
时，则超出部分按前述规则顺序配售给下一配售对象，直至零股分配完毕。

４、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双向回拨之后），发
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按照网下投资者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售。

５、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双向回拨之后），中
止发行。

６、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申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中止发行。

本次网下最终配售结果将根据网下缴款情况确定。
九、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
２０２０年２月７日（Ｔ＋２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初步配售结果。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获配应缴款情
况，为其获配的配售对象全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７
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
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
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对未在Ｔ＋２日１６：００前足
额缴纳认购资金的配售对象，其未到位资金对应的获配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
时，将中止发行。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
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具体缴款信息请参照Ｔ－１日《发行公告》及Ｔ＋２日《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
２０２０年２月７日（Ｔ＋２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上中签结果。 ２０２０年２月７日（Ｔ＋２日）日终，中签的
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
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
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主承销商包销，网下
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将
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十、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处理
在２０２０年２月７日（Ｔ＋２日），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主承销商

将根据实际缴款情况确认网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
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
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将中止发行。

网下、 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
详见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１日（Ｔ＋４日）刊登的《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结果公告》。

十一、中止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
１、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１０家的；
２、初步询价结束后，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不足１０家

的；
３、初步询价结束后，拟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或剔除最高报

价部分后，剩余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４、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

成一致意见；
５、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６、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

购的；
７、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８、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９、中国证监会责令中止的。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

安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在向中国证监会备
案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十二、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黄山西路２１１号
电 话：０５７４－８６８０５２００
传 真：０５７４－８６９９５５２８
联系人：竺菲菲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２号６１８室
电 话：０２０－６６３３８１５１、６６３３８１５２
传 真：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５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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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完毕：
１、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

体原因并向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２、暂不领取公司应支付的薪酬或者津贴；
３、如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归公司所有，并在获

得收益的五个工作日内将所获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４、如因未履行相关承诺而给公司、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公司、投

资者损失；
５、如就未能履行特定承诺事项作出另行约束措施的，应从严从重履行相

关约束措施。
七、利润分配
（一）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经公司２０１８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的全体股东共同享有。
（二）发行人发行后的利润分配政策
１、主要利润分配政策
根据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本次

发行上市后公司的主要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１）公司的利润分配原则：公司实行连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

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兼顾公司合理资金需求以及可持续
发展。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

（２）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普通股股利按股东持有
股份比例进行分配。 公司以前年度未分配的利润， 可以并入本年度向股东分
配。

（３）公司的利润分配形式：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两者结合的方式进行股
利分配，在公司盈利及满足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条件下，公司将优先采取现
金方式分配股利。

（４）现金分红的条件：在公司实现盈利、不存在未弥补亏损、有足够现金实
施现金分红且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将实施现金股利分配方式。

（５）现金分红的比例：在满足上述分红条件下，如公司无重大现金支出等
事项发生， 公司上市后每年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公司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
润的１５％。 满足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重大现金支出：

①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股权或购买设备、土地房
产等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３０％；

②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股权或购买设备、土地房
产等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２０％。

（６）公司发放分红时，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
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提出差异化
的现金分红政策：

①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未来十二个月内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
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８０％；

②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未来十二个月内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
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４０％；

③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未来十二个月内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
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４０％；

④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未来十二个月内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
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２０％。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
理。

（７）现金分红的期间间隔：在符合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监管规定
的前提下，公司原则上在每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
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
红。

（８）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和确保公司股本合理
规模的前提下，公司可以采取股票股利等方式分配利润。公司采用股票股利进
行利润分配的，还应当充分考虑股本扩张与业务发展，与公司成长性、业绩增
长相适应，确保分配方案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２、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调整机制
根据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本次

发行上市后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调整机制如下：
（１）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程序
公司董事会结合经营状况、盈利规模、现金流量情况、发展阶段及当期资

金需求，并结合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论证公
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提出年度或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并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独立董事
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方案需经董事会过半数表决通过， 并经三分之二
以上独立董事表决通过，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方案发表独立意见。

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时，应就不进行现金分红原因、留存收益的用
途作出说明，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公司应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
方式，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但不限
于通过电话、传真和邮件沟通、举办投资者接待日活动或邀请中小股东参会），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２）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条件及调整机制
①调整条件：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或者出现对公

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时， 确实需要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者
变更的，可以对既定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但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
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

②调整机制：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时，须由董事会作出专题讨论，详细
论证并说明理由，多渠道听取独立董事以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可且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２ ／ ３
以上通过。

投资者如需详细了解本公司上市后的利润分配政策、长期回报规划、未来
三年具体利润分配计划， 请阅读本招股意向书 “第十四节股利分配政策”之
“三、本次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八、风险提示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风险因素”中的下列事项：
（一）市场竞争风险
公司一直专注于风扇总成、离合器风扇总成及汽车轻量化塑料件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具备塑料改性、模具制造、冲压、锻打、机加工、吹塑、注塑等全流
程生产能力。 公司作为国内风扇总成、离合器风扇总成的主要生产商之一，在
国内商用车冷却系统市场占据领先地位，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但若未来同
行业相关竞争对手不断增效降本、扩大产能，则公司将面临市场竞争加剧导致
的经营风险。

（二）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及２０１９年１－６月，公司对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收入分

别为１８，９９６．７５万元、２４，０７０．５６万元、２１，８１３．１４万元及１２，７７５．４５万元， 占当期
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６６．８７％、６７．７１％、６８．３３％及６９．５５％， 客户集中度较高且
在报告期内占营业收入比重呈上升趋势， 主要系公司下游行业集中度较高所

致。 目前，公司已经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优质的服务水平，与一汽集团、东风
集团、东风康明斯、玉柴集团、北汽福田等整车及发动机厂商建立了长期稳定
的战略合作关系，同时，整车及发动机厂商较高的供应商准入壁垒，进一步增
进和强化了这种合作关系，未来终止合作的可能性很低。 尽管如此，客观上仍
然不能完全排除前述客户与公司终止合作的风险，一旦终止合作的情形发生，
短期内公司将面临订单减少进而导致收入和利润水平下滑的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对第一大客户一汽集团的销售收入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４１．９４％、４１．７９％、３６．２８％及３７．９１％，比例较高，如果公司未来不能持续
与一汽集团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或者一汽集团自身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将会
给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

（三）核心技术失密导致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发行人的工艺技术包括发行人拥有的专利技术及非专利技术，其中，非专

利技术主要是在生产实践中发行人积累沉淀的各种生产经验与工艺配方，如
塑料改性配方、改性环境的控制等。 目前，发行人对部分核心技术采取了极为
严密的保密措施，并严格执行；对关键生产环节实行工序隔离，各类产品的核
心技术分人保密管理，将核心技术失密风险加以有效控制。考虑到发行人部分
技术特别是工艺配方难以通过专利保护，依赖于发行人的保密机制来保护，若
发行人保密机制未能有效运作，或保密措施未得到严格执行，发行人仍将面临
技术失密的风险。

除特别说明外，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中所使用的简称与公司招股意向书中
具有相同含义。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１．００元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不超过３，７４７万股且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不低于
２５％，不进行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比例 不低于２５％

每股发行价格 【●】元

发行市盈率 【●】（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２０１８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３．３７元 （以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发行
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以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净额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或证券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并在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和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
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由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４，２８５．９５万元

（１）保荐承销费用 ２，６４９．２７万元

（２）审计验资费用 ８５３．７７万元

（３）律师费用 ２５４．７２万元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
息披露费用 ４９５．２８万元

（５）发行手续费 ３２．９１万元

拟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注：以上发行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Ｘｕｅｌｏ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Ｃｏ．，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１１，２３９．１５万元

法定代表人： 贺财霖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年２月４日
整体变更日期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６日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９１３３０２００７３４２６７００３Ｃ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黄山西路２１１号
邮政编码： ３１５８００
电话： ０５７４－８６８０５２００
传真： ０５７４－８６９９５５２８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ｘｕｅｌｏｎｇ．ｎｅｔ．ｃｎ
电子信箱： ｘｕｅｌｏｎｇｇｕｆｅｎ＠ｘｕｅｌｏｎｇ．ｎｅｔ．ｃｎ

经营范围：

汽车模具、精冲模、精密型腔模、模具标准件、汽车零配件的生产；经济信息咨
询服务（除股票、期货信息）；汽配产品检测；汽配技术开发、转让及咨询服务；
高性能膜材料、纳米材料、光电产品研发、制造；改性塑料研发、制造；改性塑料
制品制造；塑料、钢板和钢材批发；太阳能光伏分布式发电；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口（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二、发行人设立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方式
公司系经宁波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出具的 《关于同意合资企业雪龙集

团有限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甬外经贸资管函【２０１１】５７４号）和宁
波市人民政府出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
资甬字【２００２】００１５号）批准，由全体股东维尔赛控股、香港绿源作为发起人，以
雪龙有限截至２０１１年５月３１日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的
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雪龙股份。公司于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６日取得宁波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３３０２００４０００１４４９８），股本总额为
１１，０００万元。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公司发起人为维尔赛控股及香港绿源， 投入的资产为雪龙有限截至２０１１

年５月３１日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的净资产。 公司设立
时，发起人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１ 维尔赛控股 ８，２５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２ 香港绿源 ２，７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计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１１，２３９．１５万股。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股票数

量不超过３，７４７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不低于２５％，不进行股东公开发售
股份。

本次发行的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详见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之
“一、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二）发行人前十名股东基本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共计６名，具体

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香港绿源 ２９，８９１，５００ ２６．６０

２ 维尔赛控股 ２２，４７９，６００ ２０．００

３ 贺财霖 １９，８７１，９００ １７．６８

４ 贺频艳 １７，２６４，３００ １５．３６

５ 贺群艳 １７，２６４，３００ １５．３６

６ 联展投资 ５，６１９，９００ ５．００

合计 １１２，３９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发行人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公司担任的职务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自然人股东持股比例及在公司担任

职务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在公司任职情况

１ 贺财霖 １９，８７１，９００ １７．６８ 董事长

２ 贺频艳 １７，２６４，３００ １５．３６ 副董事长、总经理

３ 贺群艳 １７，２６４，３００ １５．３６ 董事、副总经理

（四）本次发行前国有股份、外资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含有国家股、国有法人股。 公司外

资股东为香港绿源，香港绿源持有公司股份２，９８９．１５万股，持股比例为２６．６０％。
（五）股东中的战略投资者持股及其简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股东中无战略投资者。
（六）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的各自持股比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各股东的关联关系及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 关联关系 持股比例（％）

香港绿源 贺财霖、贺频艳、贺群艳分别持有２７．５０％、３０．００％、３０．００％的股权 ２６．６０
维尔赛控股 贺财霖、贺频艳、贺群艳分别持有３３．４０％、３３．３０％、３３．３０％的股权 ２０．００

贺财霖 实际控制人之一，贺频艳、贺群艳之父亲 １７．６８
贺频艳 实际控制人之一，贺财霖之女，贺群艳之妹 １５．３６
贺群艳 实际控制人之一，贺财霖之女，贺频艳之姐 １５．３６

联展投资 贺财霖直接持有２８．２４％的出资份额，通过广福投资间接持有０．００１％的出
资份额；贺财霖配偶郑佩凤通过广福投资间接持有０．００９％的出资份额 ５．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七）发行人内部职工股的情况
自发行人设立以来，不存在发行过内部职工股的情况。
（八）发行人工会持股、职工持股会持股、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股东数量

超过二百人的职工持股会情况
自发行人设立以来，不存在工会持股、职工持股会持股、信托持股、委托持

股或股东数量超过二百人的情况。
四、发行人业务情况
（一）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发动机冷却风扇总成、 离合器风扇总成及汽车轻量化

塑料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其中，风扇总成产品及离合器风扇总成产品是以
风扇为主体的总成产品， 主要配套大中轻型商用车及非道路移动机械设备的
大功率发动机使用；汽车轻量化塑料件主要包括发动机进气管、膨胀水箱、空
调出风管等三大系列产品，并覆盖少量其他注塑产品，主要配套商用车及乘用
车整车使用。

（二）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公司产品销售均采用直销模式， 作为各大整车及发动机生产厂商的一级

配套供应商，发行人直接向整车及发动机厂商销售产品，公司少量产品作为配
件销售供应给维修配件市场。

（１）向整车及发动机生产厂商的配套销售模式
①制定销售计划
公司是各大整车及发动机生产厂商的直接配套供应商， 即包括技术开发

和框架协议在内的销售合同均由公司与客户直接洽谈、签署。 在批量供货前，
公司须经过客户的多项认证后才能进入配套供应体系。 公司定期与客户签订
框架协议，原则上确定结算方式、产品质量标准等条款，部分客户在框架协议
中约定了产品的结算价格，而部分客户则单独签订价格协议予以确定。公司供
应现有产品时价格一般按照框架协议或者价格协议执行， 合同期内开发的新
产品则由公司与客户协商补充定价。 框架协议中约定的采购计划并非采购承
诺，仅作为公司制定当年销售计划及生产计划的参考。公司实际供货以整车及
发动机生产厂商传达的相关供货信息为准， 并在合同签订且产品上线装配后
结算。

②报送订货需求
公司销售人员会保持对客户生产计划的及时追踪， 时时把握客户最新的

采购需求，保证客户指定仓库备有充足的库存数量。整车及发动机生产厂商通
过供应商管理系统或其他方式向公司传达相关供货信息， 公司销售人员复核
并汇总各厂商的产品需求后统一向生产管理部下达产品需求， 后者根据总体
需求结合公司库存等因素统筹安排生产和备货。

③定价模式
公司综合考虑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加工费、运费等成本以及产品特性、技

术含量、客户规模、累计销量及历史价格等因素进行产品的报价，与客户协商
确定价格，部分客户在框架协议中约定了产品的结算价格，而部分客户则单独
签订价格协议予以确定。

④完成产品交付
生产管理部完成产品生产并包装入库后， 公司主要通过第三方物流将产

品运送至客户指定仓库。公司与各物流公司签订合同，约定物流运输等权利和
义务，并按照合同约定向物流公司支付物流运输费用。

指定仓库根据整车及发动机生产厂商生产计划为其分拣零部件运送至厂
区，在产品运送到生产线并完成上线装配之前，其所有权仍属于公司。

⑤进行货款确认及结算
公司与整车及发动机生产厂商主要采用“上线结算”模式，即整车及发动

机生产厂商定期确认公司所供应产品上线装机数量， 公司财务部依据上线装
机数量按照约定价格开具增值税发票， 整车及发动机生产厂商则按合同约定
付款。

公司销售流程图如下：

（２）配件销售模式
公司配件销售的主要客户为汽配维修厂等， 产品直接发货到客户指定地

点，产品定价主要参考一级配套市场销售价格，并根据市场实际供需情况在一
定范围内浮动调整。公司配件销售一般采用款到发货的结算方式，在公司完成

发货后由财务部开具发票并邮寄至客户处。
（三）所需主要原材料
公司风扇总成主要原材料为ＰＡ基料、ＰＰ基料、钢材；离合器风扇总成主要

原材料为ＰＡ基料、ＰＰ基料、钢材、铝压铸、五金件；汽车轻量化吹塑系列产品主
要原材料为ＨＤＰＥ基料、ＰＰ基料。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原材料的采购金额及占当期采购金额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原材料名称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６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ＰＡ基料 １，２８５．７７ ２０．６４ ２，３１４．４９ ２０．８０ ２，２３６．０８ １９．４７ １，２４２．６３ １４．３４
ＰＰ基料 ５６７．２２ ９．１０ ８９４．８９ ８．０４ ７３８．４８ ６．４３ ４５２．２３ ５．２２
ＨＤＰＥ基料 １６２．２０ ２．６０ ５８０．８３ ５．２２ ６２１．１２ ５．４１ ５７８．４８ ６．６８
半成品料 ３４６．６６ ５．５６ ４３６．５５ ３．９２ １，００８．６６ ８．７８ １，３５７．２４ １５．６７
铝压铸 ８９９．６８ １４．４４ １，６２２．８９ １４．５８ １，５２２．２５ １３．２５ １，１５１．６２ １３．２９
钢材 ６５６．２４ １０．５３ １，３４３．７４ １２．０７ １，３０１．６７ １１．３３ ８９０．６３ １０．２８
五金件 ７７１．９０ １２．７０ １，２１２．８４ １０．９０ １，２２７．０４ １０．６８ ７６１．５１ ８．７９

合计 ４，６８９．６６ ７５．２６ ８，４０６．２３ ７５．５３ ８，６５５．２９ ７５．３６ ６，４３４．４０ ７４．２８

（四）行业竞争情况
１、发动机冷却系统产品市场竞争格局
我国风扇总成产品及离合器风扇总成产品属于发动机关键零部件， 市场

集中度较高。目前，风扇总成产品及离合器风扇总成产品的主要生产厂商包括
发行人、华纳圣龙、东风马勒、长春宝成等。发行人在大中轻型商用车发动机冷
却风扇配套市场份额较高，行业竞争格局主要表现为以发行人与华纳圣龙、东
风马勒三家主要供应商之间的寡头竞争。

在行业发展初期， 中外合资企业依靠外方的先进技术及成熟管理经验输
出等优势，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但随着我国民族制造企业在发展中不断摸
索、自主创新，凭借地缘优势、人力成本优势及更快的响应速度，逐步抢占市
场，同时民族制造企业不断提升自身的研发技术水平，依靠产品质量和服务质
量等优势，逐渐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

从各自竞争优势来看， 中外合资企业主要由外资企业与国内整车厂商合
资设立，合资企业通过引进外资股东的指定技术，快速复制产品，一般在其合
营股东整车厂的采购中竞争优势明显； 而民族制造企业则主要依靠多年来在
自主创新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对新产品、新技术进行吸收再创新，凭借其对产
品特性、用户体验的深入理解参与市场化的竞争。

２、汽车轻量化塑料件市场竞争格局
汽车轻量化塑料件归属于汽车零部件行业，市场竞争充分、集中度较低。

目前我国行业内两大竞争主体分别为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凭借其
品牌知名度、 技术研发水平、 精细化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占据着关键零部件市
场，而内资企业则依靠产品性价比、地理优势以及对客户需求的及时响应，在
市场竞争中的话语权逐渐提高。

从产品设计和模具开发水平来看， 处于顶层竞争的企业拥有较强的产品
设计和模具开发实力， 能够按照客户的要求或与客户同步完成产品的设计及
生产，其客户主要为国内外知名大型企业，竞争主要聚焦在产品设计和模具开
发能力方面；处于中层竞争企业具有一定规模，但不具备产品设计和模具开发
实力，一般按照客户图纸要求供应以外饰件为主的塑料零部件；处于底层的竞
争企业规模较小，工艺水平较低，主要凭借低价参与市场竞争。

（五）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一直专注于风扇总成、离合器风扇总成及汽车轻量化塑料件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是具备塑料改性、模具制造、冲压、锻打、机加工、吹塑、注塑等全
流程生产能力的企业。

公司风扇总成产品及离合器风扇总成主要配套柴油发动机， 应用于大中
轻型商用车及非道路移动机械领域。

公司作为国内风扇总成、离合器风扇总成的主要生产商之一，在国内商用
车冷却系统市场占据领先地位，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
市场占有率稳中有升，公司能够生产风扇总成和离合器风扇总成，具备将风扇
总成与离合器模块化生产、集成化供应的能力，可用户提供一站式的采购与服
务，竞争优势突出。

公司拥有稳定优质的客户群体和丰富的配套经验。报告期内，公司配套的
主要客户包括一汽集团、玉柴集团、北汽福田、东风集团、云内动力、吉利集团
等国内知名整车厂商，以及卡特彼勒、沃尔沃、韩国斗山、日本洋马等世界５００
强企业。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优质的服务水平，公司连续多年获得一汽集团、
东风集团等国内知名整车厂商 “Ａ级供应商”、“优秀供应商”、“核心供应商”、
“质量优胜奖”等荣誉，并于２０１６年通过卡特彼勒ＳＱＥＰ金牌认证。

公司是行业技术标准制定的主导单位， 是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委员单位。 公司主持制定了９项行业标准，参与制定了２４项国家标准和１８项行
业标准。 公司拥有前沿的实验检测技术，下属实验室通过了ＩＳＯ ／ ＩＥＣ１７０２５国
家认可委认证，在汽车发动机零部件、塑料制品、金属材料等产品性能实验及
检测方面拥有认证权威。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情况
公司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及建筑物、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及运输工具，目前

使用状况良好。
１、房产
公司已取得房产证的房产的基本情况：

序号 房产证号 ／不动产权证号 面积（ｍ２） 地址 用途 房产权属 抵押情况

１ 甬房权证仑（开）字第
２０１２８０４２８４号 １，６０２．５４ 北仑区新碶黄山西路２１１号

１０幢１号
工业
用房

雪龙股份 无

２ 甬房权证仑（开）字第
２０１１８１８７２８号 ５，７８８．０５ 北仑区新碶黄山西路２１１号

４幢５、９号；５幢６、７、８号
工业
用房

雪龙股份 无

３ 甬房权证仑（开）字第
２０１１８１８７２７号 ２０，０３８．４１ 北仑区新碶黄山西路２１１号

１幢１、２号；２幢３号；３幢４号
工业
用房

雪龙股份 无

４ 浙（２０１６）北仑区不动产权第
００２０２４１号 １８，９００．４６ 北仑区新碶黄山西路２１１号 工业

用房
雪龙股份 已抵押

５ 浙（２０１６）北仑区不动产权第
００１６３１４号 １２．９３ 北仑区新碶新大路９８７号

（锦绣千丈）Ｄ幢汽６２６ 车位 雪龙股份 无

６ 浙（２０１６）北仑区不动产权第
００１６３１３号 １２．７２ 北仑区新碶新大路９８７号

（锦绣千丈）Ｄ幢汽６２７ 车位 雪龙股份 无

７ 浙（２０１６）北仑区不动产权第
００１６３１２号 １３４．９３ 北仑区新碶新大路９８７号

（锦绣千丈）１０幢１１０１室 住宅 雪龙股份 无

８ 浙（２０１６）北仑区不动产权第
００１６２５７号 １３３．６９ 北仑区新碶新大路９８７号

（锦绣千丈）１０幢１１０２室 住宅 雪龙股份 无

９ 房权证长房权字第
２０１６０４１５０８５８号 ２，６７３．７９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
汽车散热器风扇总成及吹
塑风道项目工程的库房

库房 长春欣菱 无

１０ 房权证长房权字第
２０１６０４１５０８６１号 ６，７４０．５１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
汽车散热器风扇总成及吹
塑风道项目工程的厂房、地

下水泵房

厂房 长春欣菱 无

１１ 房权证长房权字第
２０１６０４１５０８６３号 １，８５８．２９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
汽车散热器风扇总成及吹
塑风道项目工程的办公楼

办公 长春欣菱 无

注：北仑区黄山西路２１１号１０幢１号和５幢６号的房产已经拆除，目前正处于
改扩建阶段。

（下转D3版）

（上接D1版）

（上接D1版）


